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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股份獎勵計劃授出獎勵股份

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董事會議決根據股份獎勵計劃向本集團83名僱員授出合共
5,660,000股獎勵股份（「授出」），惟待該等承授人接納方可作實。就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
後所知、所悉及所信，概無承授人為(i)本公司關連人士；或(ii)本公司董事、最高行政人員
或主要股東，或彼等任何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獎勵股份將根據年度計劃授權向受託
人發行，且毋須股東批准。

謹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四月七日及二零二二年六月一日的公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
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的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採納股份獎勵計劃及年度計劃授權。

授出獎勵股份的詳情

根據上市規則第17.06A條，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其議決根據股份獎勵計
劃向承授人（為本集團僱員）授出合共5,660,000股獎勵股份。授出概要載列如下：

授出日期 ： 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授出日期」）

授出獎勵股份數目 ： 5,660,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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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出獎勵股份的代價 ： 2.765港元，相當於(a) 2.765港元（授出通告當日（即
授出日期）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載股份收市價的
50%）；(b) 2.671港元（緊接授出通告日期（即授出日
期）前五個營業日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載的股份平均
收市價的50%）；及(c)0.01港元（即股份面值）之最高
者。本集團概無就獎勵向任何承授人提供任何財務
支助。

每股股份於授出日期的收市價 ： 5.530港元

股份於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營業日
之平均收市價

： 5.342港元

獎勵股份的歸屬期 ： 待悉數達成歸屬條件後，5,660,000股獎勵股份將於
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歸屬。

業績目標 ： 獎勵股份的歸屬須待達成本公司層面及個人層面的
業績目標而定。本公司層面的業績目標經計及本集
團的增長及發展，與本集團的階段性收入、利潤或
經營發展掛鈎而釐定。個人層面的業績目標經計及
職位及職責、工作表現及質量、態度、能力、團隊
合作以及與承授人相關的因素，包括預期將會實現
的關鍵績效指標、承授人是否自律、謙遜及負責、
承授人的工作能力及獨立創造性思維能力、承授人
的溝通能力以及承授人是否具有團隊精神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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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補機制 ： 當承授人發生任何以下情況時，所有與授予該承授
人的尚未歸屬獎勵將自動失效，且本公司將建議不
再向其授予任何新獎勵並將向承授人收回已歸屬獎
勵所產生的收益：(a)經濟責任審計及其他報告結果
證明承授人未能有效地履行職責或涉及嚴重不當行
為或瀆職行為；(b)承授人違反中國及╱或香港相關
法律及法規或本公司的細則條文；(c)承授人於其任
職期間涉及受賄索賄、貪污、盜竊、洩露商業及技
術機密、進行關連交易以及其他非法行為及不當行
為而損害本公司的利益及聲譽，並對本公司的形象
造成重大負面影響；(d)承授人未能履行或未能妥為
履行其職責，從而導致本公司的資產產生嚴重損失
及其他嚴重不利後果；(e)承授人因違反中國及╱或
香港相關法律及法規或本公司的細則條文而被解
僱； ( f )承授人離開本公司（除非與本公司另有協
定）；及(g)承授人於離開本公司後加入競爭對手或
形成競爭業務。

授出不會導致截至授出日期（包括該日）之12個月期間向各承授人已授出及將授出的購股權及獎
勵合計超過已發行股份的1%。任何授出均無須經本公司股東批准。就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
後所知、所悉及所信，概無承授人為(i)本公司關連人士；或(ii)本公司董事、最高行政人員或
主要股東，或彼等任何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

遵照股份獎勵計劃的條款及條件以及達成所有歸屬條件後，獎勵股份一旦歸屬，將轉予相關承
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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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相信向承授人授出獎勵可向彼等提供獎勵或回報，從而鼓勵彼等持續努力為本集團作出
貢獻。其亦有助彼等分享本集團的發展成果，且符合本集團整體最佳利益。

上市規則的涵義

董事會議決根據年度計劃授權向受託人發行最多5,660,000股新股份（假設所有承授人根據授出
通知所載條款接納獎勵），以根據股份獎勵計劃向83名承授人獎勵合共5,660,000股獎勵股份。
獎勵股份的發行毋須股東批准。

經股東批准，根據年度計劃授權可發行及配發的股份最高數目為59,019,990股股份。除獎勵股
份外，概無根據年度計劃授權發行或配發任何股份。截至本公告日期，可根據股份獎勵計劃用
作年度計劃授權的日後授出股份數目（獎勵股份除外）為53,359,990股，相當於已發行股份總數
的約2.73%。

獎勵股份於配發及發行時彼此且與其他已發行股份享有同等地位。根據股份獎勵計劃，各承授
人於歸屬前不會回因授出獎勵而享有任何股東權利（包括但不限於行使股份所附投票權）。

中銀國際信託（香港）有限公司（「中銀國際信託」）為本公司根據股份獎勵計劃委任的初始受託
人。就董事會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中銀國際信託為本公司就股份獎勵計劃
委任的專業受託人，根據上市規則，中銀國際信託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立第三方，且與本
公司或其任何關連人士概無關連。

本公司將向聯交所申請批准獎勵股份上市及買賣。配發獎勵股份毋須遵守任何條件，亦毋須股
東批准。

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四日，董事會議決修訂股份獎勵計劃，並採納根據本公司所有股份計劃
對授出新股份之股份獎勵及╱或購股權的限額（「計劃授權限額」），均須經股東於本公司將於二
零二三年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更多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的公告。為免生疑，獎勵股份不會計入計劃授權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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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獎勵計劃並不構成上市規則新第17章（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生效）下的股份計劃。本公司
將遵守新第17章項下現有股份計劃的過渡安排。

釋義

「年度計劃授權」 指 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六月一日的股東週年大會上將
授予董事的年度計劃授權，以根據股份獎勵計劃配發及發
行不超過決議案通過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數目3%的新股
份

「獎勵」 指 董事會根據股份獎勵計劃向選定參與者授出的獎勵，根據
股份獎勵計劃有關的規則（經不時修訂、修改或補充）以獎
勵股份的形式歸屬

「獎勵股份」 指 根據股份獎勵計劃授予承授人的獎勵相關的股份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中國永達汽車服務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二零一一年十一
月七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
聯交所主板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承授人」 指 於本公告日期根據股份獎勵計劃獲授獎勵的本集團83名僱
員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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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股份獎勵計劃」 指 本公司所採納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六月一日的股東
週年大會上經股東批准的股份獎勵計劃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受託人」 指 中銀國際信託（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股份獎勵計劃
委任的初始受託人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中國永達汽車服務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長
張德安

中國，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i)六名執行董事，即張德安先生、蔡英傑先生、王志高先生、徐悅先生、陳昳女士及唐亮先生；
及(ii)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朱德貞女士、呂巍先生及牟斌瑞先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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